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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誠    徵徵    專專    業業    人人    才才  §§  
類 別 

人 
數 

學歷資格 測驗科目 備註 

調處、評
議及法
律人員 

21 

1. 教育部承認國內外大學
法律、商學、金融或管
理相關科系以上畢業。

2. 有財政、金融、法律、
會計、銀行、證券、期
貨、保險、電子票證等
相關單位工作經驗者尤
佳。 

3. 會計師、律師高考及格
或具合格精算人員資格
者尤佳。 

1.共同科目：民法（含民法
總則、債總、債各），共30
題選擇題（60％）及1題申
論題（40％）。  

2.專業科目(請考生就下列
四類專業科目擇一報考)： 

 （1）銀行實務。 
 （2）保險實務。 
 （3）證券期貨實務。 
 （4）金融法規（銀行法、
保險法、證券交易法）。 

 （以上各類科均為50題選
擇題）。 

如 有 合 格 證
照、認證或檢定
考試之成績等
文件，請於網路
報名時登載於
電子履歷中。 

研究企
劃、申訴
處理人
員 

9 

1. 教育部承認國內外大學
以上之系所畢業。 

2. 有研究企劃、教育宣
導、財政、金融、法律、
會計、銀行、證券、期
貨、保險、電子票證等
相關單位工作經驗或精
通外語能力（如英語）
者尤佳。 

1.共同科目：民法（含民法
總則、債總、債各），共50
題選擇題。  

2.專業科目(請考生就下列
四類專業科目擇一報考)： 

 （1）銀行實務。 
 （2）保險實務。 
 （3）證券期貨實務。 
 （4）金融法規（銀行法、
保險法、證券交易法）。 

 （以上各類科均為50題選
擇題）。 

如 有 合 格 證
照、認證或英文
檢定考試（如
TOEIC、TOEFL
等）之成績等文
件，請於網路報
名時登載於電
子履歷中。 

 報名期間： 

民國 100年 10月 5日(星期三)9:00起至民國 100年 10月 11日(星期二)24:00止。 

 薪資及福利制度 

(一)本次招募之新進人員職等包含辦事員、專員、研究員等，辦事員薪資最 

   低約為新台幣 31,000 元，再依工作年資等條件酌予調升，專員、研究 

   員之待遇面議。 

(二)員工福利包含勞保、健保、團保、年終獎金、考績獎金、員工退休金提 

   撥制度、多元化之員工教育訓練等。 

(三)本次新進人員如具會計師、律師高考及格或具精算人員資格（由金融消 

金融消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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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依內部管理辦法之標準認定）者，另支給 

    專業加給。 

(四)金融消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係依金融消費者保護法成立之公益財 

   團法人，依立法院之決議，將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前成立，為使本機構 

   順利運作，能於 100 年 12 月上旬報到任職者為佳。 

 報名方式： 

請上證基會網站「線上報名」，不接受通信及親自報名，請於報名期限內至

證基會網站輸入報名資料。若須修改個人資料或報考類別，請下載個人資

料異動表，填寫完成後至遲於 100 年 10 月 11 日 24：00 前將「個人資料異

動表」填妥後以傳真 (02-23574398 、 02-23574399) 或電子郵件方式

(wenny@sfi.org.tw、shirley@sfi.org.tw)送達證基會，異動個人資料以乙次為

限。 

 報名費： 

(一)報名費用為新台幣680元整，報名費收據將於測驗當日發送予甄試人員，

不另行寄發。 

(二)繳費方式：採線上刷卡方式，繳款期限至100年10月11日24：00止，刷卡

失敗視同未繳交報名費，如有上述情況，繳交報名費請改採郵局劃撥方

式，帳號：１９４１１８７８，戶名：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

會，並將劃撥收據傳真至證基會(FAX：02-2357-4398或02-2357-4399)並請

來電(TEL：02-2357-4362賴小姐或02-2357-4329吳小姐)確認傳真資料。 

(三)參加甄試人員僅可擇一類別報考，完成報名及繳費程序後，不得以任何

理由要求退還報名費、變更測驗類別。 

 本項徵才作業分為筆試(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及面試，第一階段筆試由金融

消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委託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簡

稱證基會)辦理，第一階段合格人員名單移請金融消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

構辦理第二階段面試事宜，參加第二階段面試人員如未能符合金融消費者

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委託需求，不予錄取。各階段應試時間、地點、錄取

人員及相關資訊均於證基會網站（www.sfi.org.tw）項下查詢，不另以書面

通知。 

 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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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男女不拘。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含國民兵與補充兵)；或可

於 100 年 12 月 1 日(含)以前退伍；或免服兵役者須於 100 年 12 月 1

日(含)以前完成判(核)定，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 年齡：不限。 

(三) 國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四) 凡經錄取後，錄取人員如有下列情形之ㄧ經查證屬實者，將不予進用

或即予終止勞動契約： 

1. 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2. 曾服公職有貪污行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行或執行

未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不在此限。 

4. 依法停止任用者、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

消滅者。 

5.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6.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一階段筆試(共同科目、專業科目)測驗查詢： 

1. 第一階段筆試測驗資格、測驗時間及地點查詢：民國 100 年 10 月 18 日

(星期二)10:00 起於證基會網站查詢；符合筆試測驗資格者，請自行列

印【筆試入場通知書】，並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最近半年二吋半

身彩色相片乙張，以備查驗。 

2. 第一階段筆試測驗預定民國 100 年 10 月 22 日(星期六)上午舉行。 

3. 第一階段筆試測驗結果查詢：民國 100 年 10 月 27 日(星期四)10:00 起

於證基會網站查詢。 

 

 第二階段面試查詢： 

應試時間及地點查詢：民國 100 年 10 月 27 日(星期四)10:00 起於證基會網

站查詢；經第一階段筆試測驗合格且符合第二階段面試資格者，請自行列

印【面試入場通知書】及測驗時間、試場位置及應行注意事項，並請至遲

於民國 100 年 11 月 1 日(星期二)前備妥最高學歷、英文檢定證明及其他資

格之證明文件影本乙份並附上 500 字以內自傳一份(表格內容請自行至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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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會網站下載)寄達證基會（男性報考者，另檢附退伍令或免役證明），面

試當日請攜前揭資料正本辦理報到作業；正本查驗後發還，影本留存金融

消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 

 錄取查詢：民國 100 年 11 月 8 日(星期二)10:00 起於證基會網站查詢。 

 注意事項： 

報考資格之認定憑報考人填寫之相關資料，如有不實，金融消費者保護法

爭議處理機構及證基會得取消該報考人應試資格；通過第一階段筆試測驗

者於第二階段面試前，應繳驗之學歷證明、成績單、退伍證明文件等書面

資料，未能於指定期限內(民國 100 年 11 月 1 日前)提供或經審查發現有違

規事宜、冒名頂替、偽造、變造之情事者，以及不符報考資格者，金融消

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得取消第二階段面試資格；如經第二階段面試錄

取，金融消費者保護法爭議處理機構進用後始發現違反前揭報考規定者，

應同意自動辭職，並須負相關法律責任，不得異議。 


